
中 共 中 央 党 校（国 家 行 政 学 院）学 报
Journal of the CCPS ( CAG )

[摘要] 中国的社区建设经历了社区服务、社区建设试验探索、社区建设全面深化、社区治理等发展

阶段。中国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不断促进社区治理方式由政府管理向协商共治转变、社区服务内容由

政务向居务转变、社区参与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社区联结由松散向紧密转变。在未来的发展中，社区建设

应积极应对“个体化”、“异质化”以及居民需求“多样化”带来的挑战，以重塑公共性为目标，推动居民自

治、培育社区精英、完善社区服务、实现协商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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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导论导论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

中，阐明了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理想类型。共同

体是建立在本质意志之上的有机团体，血缘、情

感、伦理是共同体的连结基础，人们在此基础上形

成相互信任、亲密无间的关系。传统乡土生活形

态便是“共同体”的真实写照。社会应该被理解为

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1]。以帕克为首的美

国芝加哥学派注重区位对于人类组结方式和行为

活动的影响[2]，将“社区”发展为一个实地研究的单

位和一种研究方法，社区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新的

社会学分支[3]。中文“社区”一词由费孝通、吴文藻

等人从“Community”转译过来，社区是指聚居在一

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4]。

社区具有地域性、功能性、情感性的特征，地域性

是指社区居民居住的空间范围，功能性是指社区

需要具备某些特定的功能以满足居民生活需求，

情感性是指居民在同一空间中通过交往与互动形

成的某种情感认同。

在现代化的趋势下，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不

断被侵蚀，社区建设就是要在开放、流动的社会中

重构社会关系，培育“共同体”精神。一些学者从

不同的视角对中国社区建设进行研究。张勇梳理

了中国社区建设的历程，指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

经历了政权重建时期、“单位—街居”制时期、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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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时期、实验探索时期、示范推进时期、深化提

升时期等阶段。在此过程中，社区建设的地位不

断提升、内容逐渐完善、主体日趋多元[5]。张必春

将中国社区建设历程划分为政府包办型服务、给

予型服务和增能型服务三个阶段，认为社区居民

的主体性在社区建设的进程中逐渐生成并不断增

强[6]。唐忠新总结了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主要特

征，强调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运行机制是党委、政

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7]。于燕燕认为，中国的社

区建设呈现出社会性、群众性、地域性、综合性、计

划性的特征[8]。黄晓星认为，社区治理是城市社区

建设的方向，其中，社会服务、居民自治和社区协

商是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重点[9]。既有研究为本

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

上，从整体上分析中国社区建设的背景、历程、演

进、挑战与展望。

二二、、中国社区建设的背景中国社区建设的背景

研究中国的社区建设，就必然要提及中国的

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经历了从“乡土中国”到“单

位中国”再到“社区中国”的变迁[10]。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11]，在血缘、

地缘基础上形成的村落是乡土社会的基本组织形

态。村落里的人们依靠土地生活，通过农业生产

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实现物质层面上的自给自

足。村落中以家族伦理为核心形成稳定的社会网

络与共同体规范，既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产生较

强的约束力，也是人们情感的重要依托，在物质生

活与精神生活两个层面满足人们的需求。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单位制”是

中国城市基层管理的重要组织形式，“人民公社”

则是农村基层管理的重要手段。在城市，单位作

为国家集中分配、控制社会资源的重要载体，既是

其成员实现社会化的唯一通道[12]，也是为其成员提

供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的重要主体，个体

对单位具有强烈的依附关系。单位制社区的成员

在高度统一的生产生活空间中，互动频繁、相互了

解，形成了具有极强同质性的关系网络和社区文

化[13]。农村则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国家通过土地等

生产资料集体化等手段使农民对“集体”产生极强

的经济依附，并通过强制性的户籍制度控制人口

流动[14]。在这一时期，单位和集体实现了对社会的

覆盖与替代[15]，“社区”作为社会基础单元的功能被

消解。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社会

结构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单位制”、“人民公社”

等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瓦解。单位成

为具有独立发展使命与目标的组织，原本由单位

承担的住房、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等服务职能

逐渐向社会转移。户籍制度以及人事制度改革

将劳动力推向市场，个体对于单位、集体的依附

关系减弱，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开始出现，大量“单

位人”转为“社会人”，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住房商品化使居住在同一社区的人不再是具有

地缘、血缘抑或是业缘关系的熟人，而是来自四

面八方、五湖四海的陌生人。在由陌生人组成的

社区中，个体之间的利益、情感联系较弱，“原子

化”“碎片化”不断侵蚀着社区的共同体精神。社

区作为个体的生活场域以及社会的基础单元，必

须承担起管理与服务的职责，满足个体多方面的

需求。社区的功能与意义日益凸显，社区建设势

在必行。

社区建设对于个体、社会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在个体层面，社区建设能够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增

强居民满足感与获得感。在社会层面，社区建设

能够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风险。社区建设主

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完善社区治理结

构，加强社区组织建设，凝聚社区内部各方力量，

推动社区多元主体共同解决社区问题；其二是建

立社区服务体系，提升社区社会服务能力，使社区

能够承担企业剥离的社会职能和政府转移出来的

服务职能，满足社区居民的社区服务需求；其三是

培育社区“共同体”精神，改变现代社区中居民之

间冷漠的情感状态，提升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意

识与能力，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打

造和谐温情的社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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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中国社区建设的历程中国社区建设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农

村转向城市。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 30年，中

国构建起区、街道、居委会三级城市基层政权组织

体系，城市居民委员会开展了公共福利、治安保

卫、调解纠纷等工作，为社区建设的产生奠定了基

础。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建设”开始于改革开放以

后。根据不同阶段社区的建设内容及特点，可将

社区建设历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社区服务阶段（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1990

年）。这一阶段，社区建设以社区服务为核心。

1986年民政部首次把“社区”概念引入城市管理，

提出要在城市中开展社区服务工作[16]。1987年，

民政部召开“全国城市社区服务工作座谈会”，提

出城市社区服务应从老人服务、残疾人服务、优

抚对象服务、困难户服务、儿童服务、家庭服务以

及其他便民服务做起[17]。1989年 9月，民政部在

杭州召开“全国城市社区服务工作会议”，要求在

全国普遍开展社区服务工作[18]。这一时期，中国

的社区建设以社区服务为主，以民政服务为重

点。中国在开展社区服务的过程中，不断扩大服

务对象、扩展服务内容，社区服务对象由民政对

象扩大到全体居民，社区服务内容也不再局限于

民政服务内容。

社区建设试验探索阶段（1991年—1999年）。

这一阶段，中国政府提出社会建设的概念，并开始

进行社区建设。1991年，时任民政部部长崔乃夫

指出：“社区建设是健全、完善和发挥城市基层政

权组织职能的具体举措，是建立‘小政府、大社会’

的基础工程。”1998年，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

变更为“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司”，社区建设被纳

入国家行政职能范围。1999年，民政部制定《全国

社区建设试验区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社区建设

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工作步骤以及工作内容。

这一时期中国社区建设突破了社区服务的范畴，

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与内容。上海、青岛、南京、

杭州等城市积极探索社区建设的路径，初步积累

了社区建设的经验。

社区建设全面深化阶段（2000年—2009年）。

这一阶段，社区建设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广，社区

建设的核心工作为创新社区管理体制、构建新的

社区组织体系[19]。2000年 11月，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

意见》，明确“社区建设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

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

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

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

质量的过程”，推动各地区将社区建设纳入国民经

济与社会发展计划。2001年，社区建设被列入国

家“十五”计划发展纲要。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

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农村社区”概念，开始在全

国范围内推进农村社区建设。2009年，民政部发

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

确定“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

生活共同体”的目标，统筹推进城乡社区建设。同

年，民政部授予 500个社区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

示范社区”。

社区治理阶段（2010年至今）。这一阶段，社

区建设的重点在于构建城乡社区治理体系，提升

城乡社区治理能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

局。社区治理是社区建设的新阶段，是国家治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 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

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

层群众自治机制。”2015年 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

见》，明确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协商，推进城

乡社区协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2017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

治理的意见》指出，“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制，努

力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和谐有序、绿色文明、创

新包容、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2017年 10月，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

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

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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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中国社区建设的演进中国社区建设的演进

通过梳理社区建设的历程，可以发现，中国政

府在社区建设中不断推动社区治理方式由政府管

理向协商共治转变、社区服务内容由政务向居务

转变、社区参与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社区联结由松

散向紧密转变。

第一，社区治理方式由政府管理向协商共治

转变。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处

于主导地位。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的

社区数量急剧增加，社区管理工作愈发繁杂，社区

矛盾日益凸显，居民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增长，政府

单一主体无法包办所有的社区事务，诸多社区事

务都需要社区内外的多主体相互配合、共同协商，

利用多种资源与手段来解决。2011年 7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创新管理的意见》出台，

文件强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

与”。这表明，中国社会管理开始了“社会化”的路

径。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概念。“治理”强调多元主体民主、参与式、

互动式管理，而不是单一主体管理[20]。2017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

理的意见》明确提出：“到 2020年，基本形成基层党

组织领导、基层政府主导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

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全国各地城乡社区积极推动

社区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集中多方资源解决社

区问题、化解社区矛盾。从政府管理向协商共治

转变，既体现了中国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不断觉

醒与独立，能够有效参与社会建设，也体现了中国

不断提升国家治理水平，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第二，社区服务内容由政务向居务转变。在

过去的实践中，中国的社区服务呈现出“行政化”

和“慈善化”两种特征。“行政化”体现在社区居委

会将主要精力放在完成政府下派任务上，对于居

民诉求重视不够，部分工作人员服务意识淡薄，

导致居民与居委会的联系不紧密。“慈善化”体现

在很多社区居委会片面地将社区服务理解为逢

年过节慰问居住在社区的残疾人、老年人、贫困

户等特殊群体。事实上，社区服务的对象不仅包

括民政帮扶对象，社区服务的内容不仅是落实政

府的任务。社区服务的对象应该是全体社区居

民，社区服务的内容应坚持居民需求导向，社区

服务的方式应该更加专业化、精细化。2006年，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

见》，强调“大力推进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充

分发挥社区居委会在社区服务中的作用，鼓励和

支持各类组织、企业和个人开展社区服务”。

2009年，民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谐社区建设

工作的意见》提出，“进一步完善以民生需求为导

向的新型社区服务体系”。2017年 6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

提出：“提高社区服务供给能力。”在现有的实践

中，部分社区居委会准确把握社区居民的需求，

为其提供具有针对性和专业性的服务。例如，社

区居委会针对老旧无物管小区，重点解决居民关

心的车位划分、电梯加装、治安维护、垃圾清理、

邻里纠纷等问题；针对新建商品房小区，重点开

展党建、志愿服务、文化宣传等活动，增强社区的

凝聚力；针对村改居的社区，重点做好心理建设

和生产生活技能培训，推进“村民”向“居民”的身

份转变；针对新农村社区，重点考虑农户生计问

题，降低农户的生计风险。与此同时，社区居委

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满足社区不同群体的需

求，比如为社区儿童及其家庭开展阅读、绘画等

益智类亲子活动；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志愿服务、

开展文娱活动；为社区特殊群体提供日常照护、

心理疏导、能力建设等服务。随着社区服务专业

要求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社区引进社工机构，

为居民提供专业化的服务。从政务向居务的转

变，体现了社区建设观念的转变，只有真正解决

居民的问题、满足居民的需求、维护居民的切身

利益，才是真正地为居民服务，才能培养居民的

信任感。

第三，社区参与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社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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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通常肩负着实现社区自治、促进民主政治发育

的理想主义使命[21]。中国不断探索社区居民参与

社区治理的路径，推动参与式社区治理模式的形

成与完善。2009年，民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

和谐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积极探索业主自治与

居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引导社区居民以理性合法

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

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

指出，社区居民委员会要依法组织居民开展自治

活动。2015年 7月，《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

见》指出：“提升城乡居民参与协商的能力……引

导群众依法表达意见，积极参与协商。”2017年 6
月，《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指出：

“凡涉及城乡社区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关乎

居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困难问题和矛盾纠纷，

原则上由社区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牵头，

组织居民群众协商解决。”由此可见，参与社区协

商是居民社区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通过社

区协商表达自身诉求，影响社区公共政策的制定

与执行，维护好自身利益。居民参与的途径、方式

日趋多元化、多样化，社区党组织、社团组织、志愿

组织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平台，网

络技术的运用使得居民参与的方式更加灵活、便

捷。居民社区参与途径的丰富、形式的多样以及

效果的提升，极大促进了居民的社区参与从消极

被动走向积极主动。

第四，社区联结由松散向紧密转变。“社区联

结”强调在互动基础上形成紧密的关系[22]。现代社

会呈现出“碎片化”“原子化”的状态，居民之间的

情感联系较为薄弱，社区公共精神、公共文化难以

培育，个体的幸福感与安全感降低。中国在社区

建设中注重培育社区居民之间的情感，增强社区

成员的互动与交往，将社区建设成充满温情的家

园。2000年，《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

设的意见》明确指出:“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

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作为

“生活”的载体，不仅具有地域性、功能性的特征，

还具备“情感性”的特征。构建生活共同体就要建

立社区居民之间的情感纽带，增强社区认同感和

归属感，使居民在生活共同体中获得情感支持。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

的思想。2009年，民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和

谐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强调“要把城乡社区全

面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

生活共同体”。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

建设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23]。中国在社区建设

中积极探索邻里之间、社区各主体之间的利益、情

感联结点，力图改变社区碎片化、原子化的状态，

提升社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五五、、中国社区建设面临的挑战中国社区建设面临的挑战

经过不懈的努力，中国逐渐探索出了适合自

身发展的社区建设路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系列张力与矛盾，给社区建设

带来了诸多挑战。

首先，“个体化”产生的社会风险与维护社区

的和谐稳定之间存在巨大张力。个体化的浪潮将

个体从传统社会形式和义务中脱离出来，个体拥

有多元、自主的选择，但与此同时，个体也面临新

的危机和风险。在个体化的社会中，社会联结形

式弱化，而新的组织化的诉求表达机制与公共参

与机制尚不健全，个体成为社会风险的承担主

体 [24]。社区作为个体最主要的生活空间，是风险

爆发与风险承担最集中、最基础的单元。怎样克

服复杂多元的社会风险，是社区建设面临的巨大

挑战。

其次，居民多层次的服务需求与有效供给能

力不足之间存在深刻矛盾。社区对于居民而言，

不仅是一个居住空间，更是一个生活场域，社区应

该为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伴随着居民生活

水平的提升，居民对社区的服务供给能力提出了

越来越高的要求。而在中国大部分地区，由于硬

件设施、专业能力、服务水平等诸多因素的限制，

社区难以提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且品质优良的

服务项目。如何提升社区服务供给能力，如何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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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与监督社区内部不同的服务供给主体，如何调

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社区服务，从而满足居

民高品质、多层次的服务需求，是社区建设必须面

对与思考的问题。

再次，社区成员异质性与社区公共性之间存

在内在冲突。在市场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

下，社会流动的速度较快、规模较大，社会分化日

益加剧，社区成员之间的异质性增强、社区公共性

减弱。社区成员的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居民在思想

观念、文化背景、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等

方面都不尽相同。人类具有“同质交往”的本性，

个体间的异质性带来了社区的“原子化”“隔离

化”，影响整个社区凝聚力以及社区认同。但是，

社区作为居民生活的公共空间，应该增强公共性。

社区既要为居民提供公共产品，还应建立起公共

精神、公共道德，从而减少不同观念、不同偏好、不

同习惯的个体共享公共空间带来的冲突与矛盾，

尽量避免“异质性”对“公共性”的侵蚀。现代社会

愈发多元与复杂，如何调和“异质性”与“公共性”

之间的矛盾，是社区建设的重大挑战。

六六、、中国社区建设的展望中国社区建设的展望

社区建设是一个持久的过程，在未来的发展

中，应积极应对“个体化”、“异质性”以及居民需求

“多样化”带来的挑战，以重塑社区公共性为目标，

推动居民自治、培育社区精英、完善社区服务、实

现协商共治。

推动居民自治。居民是社区的主人，居民要

主动参与社区事务，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

我服务”。从制度设计上看，居委会、村委员是基

层群众自治组织。但从实际运行的情况看，基层

群众自治仍是一项处在培育过程中的基层民主形

式，对于行政力量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依赖。在社

区建设中要厘清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边界，促

进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

互动[25]。同时，应不断培育居民自治意识，提升自

治能力，引导成立文化艺术类、志愿服务类等各种

类型的自治组织，更大范围地联结社区居民、丰富

居民生活、提升社区凝聚力。居民自治有利于将

“原子化”的个体组织起来，培育居民的社区归属

感和认同感，降低“个体化”带来的社会风险，有利

于社区不同群体表达自身诉求、维护自身权利，克

服“异质性”带来的冲突，有利于充分发挥居民在

社区中的主体作用，推动居民从被动走向主动。

培育社区精英。居民自治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实现居民自治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社区精英

的力量。社区精英是指具有较强的公共意识和参

与意识，实际参与社区公共权力的分配与运行，对

社区公共事务产生影响力的人[26]。按照资源类型，

社区精英可分为党政精英、经济精英、社团精英、

专业精英四个类型[27]。从功能上讲，社区精英是联

结居民、表达居民利益诉求的重要载体。培育社

区精英，就是带动社区中有意愿、有能力的居民参

与到社区建设中，并以此带动更多的居民参与社

区建设。精英治理是政府主导治理模式向居民自

治模式转变的过渡模式[28]，精英治理最终是要走向

居民自治。

完善社区服务。当前，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

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的趋势，这给社区服务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区建设应不断丰富社区服

务内容、创新社区服务方式，提升社区服务供给能

力。社区服务能力与国家、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密

不可分，在今后的发展中，既要从宏观层面提升国

家、社会的公共服务能力，还要从微观层面提升社

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社团组织、社工机构等社

区多主体的服务能力。在提供社区服务的过程

中，要树立公民导向，明确社区服务是居民基于公

民身份和资格而应享有的[29]，避免社区服务出现行

政化、慈善化的倾向。与此同时，要鼓励和引导市

场主体参与社区服务，在保证社区服务“福利性”

的同时，不排斥其“市场性”。社区服务的完善，能

够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居民的满足感与获得

感，应对居民需求“多样化”带来的挑战。

实现协商共治。多元主体协商共治能够为社

区建设凝聚多方力量、整合多方资源、协同多种机

制，解决社区内部的复杂问题。在协商共治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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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下，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管公司、社团组织、

社工机构等多元主体平等地进行对话、竞争、合

作，针对社区的具体问题，共同协商解决方案，防

止因主体力量不对等导致部分主体权益受损，预

防冲突与对抗，缓解各类社区矛盾。协商共治不

仅有利于明确社区各主体责任、提升各主体议事

能力以及回应居民需求的能力，维护社区公共利

益，还有利于加强各主体间的沟通与联系，避免各

主体间的利益分化和社区治理结构的碎片化，形

成治理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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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rse, evolution and prospect of Chines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Xiang Deping Hua Xunzi

Abstract: China's community construction has experienced different stages of community service

development: community construction experiment, community construction deepening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China has bee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mode from government management to consultation and co-governance, the

community service content from government affairs to housekeeping,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from

passive to active, and the community connection from loose to tight.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community

construction should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individualization", "heterogeneity" and

"diversification" of residents' demands, and take“reinventing publicity”as the goal to promote residents'

autonomy,cultivate community elites, improve community services, and achieve consensus and governance.

Key Words: Community Construction, Community Governance, Community Service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Community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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